
一、资助对象

符合资助条件的学习优秀、家庭贫困的2021届中考和高考生。

二、资助方式

资助至大学本科毕业。

三、资助条件

大同区域内的户籍，参加 2021年中考和高考(高考被高校录取者)，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1、父母一方或双方已故或丧失劳动能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父母一方或双方为下岗职工，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3、家庭遭遇不幸，导致经济团难的学生；

4、孤儿或残疾学生；

5、热爱学习，积极上进的学生。

四、申请材料

1、学生个人书面申请(或填写申请表)；

2、学生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资料的书面介绍(须学校盖公章，班主

任签字推荐)或者所在村委会(或居委会)出具证明材料；

3、高中或大学录取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

五、申请方式

申请者将上述资料备齐后，直接当面交至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大同办事处。

联系电话：0352-2990023 18734649456

时 间：2021年 8月 1日—12月 30日

地 址：大同市平城区魏都大道78号富临宝城A座17层

文 件 Email：dtrby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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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大同市禁牧休牧条例》，已经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7月 29 日批准，
现予公布，自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 8月 2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大
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 通 过 的《大 同 市 禁 牧 休 牧 条
例》，决定予以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培育林草
植被，改善生态环境，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禁牧是指
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一年以上全面
禁止放养羊、马、牛等草食性牲畜的
生态管护措施；休牧是指在划定的区
域内实行季节性禁止放养羊、马、牛
等草食性牲畜的生态管护措施。

第三条 禁牧休牧应当坚持统
筹规划、保护发展原则，同时兼顾农
民的利益。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林
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禁牧休牧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负责草食性牲畜舍饲圈养的
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区）人民政府发展和改
革、财政、水务、规划和自然资源等部
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禁牧休牧的
有关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
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都有权投诉和
举报。

县（区）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乡（镇）
人民政府应当公布投诉和举报方式，
对接到的投诉和举报及时处理，并对
投诉和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

第六条 本市在下列区域实行
禁牧：

（一）新造林地、未成林地、幼林
地、特种用途林地和封山育林区；

（二）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
漠化以及生态脆弱区的森林和草原；

（三）严重退化的天然草原、高山
草甸等区域；

（四）自然保护区；
（五）法律、法规规定禁牧的其他

区域。
第七条 本市在下列种植五至

七年以上，已经成林的工程和保护区
域实行休牧：

（一）国家天然林保护、退耕还
林、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和
太行山绿化等林业重点工程区域；

（二）通道绿化、交通沿线荒山绿
化、村镇绿化、厂矿区绿化、环城绿化
等造林绿化工程区域；

（三）法律、法规规定休牧的其他

区域。
第八条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
按照以草定畜、草畜平衡的原则，根据
林木、草原的生长状况，科学确定禁牧
休牧区域和时限，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休牧期限一般为四至七月份。
第九条 禁牧休牧工作应当实行

市、县（区）、乡（镇）、村林长责任制度。
县（区）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应当按照“谁所有（经营），谁管
护”的原则，确定禁牧休牧区域管护单
位，制定管护制度，落实管护责任。

市、县（区）所属国有林管理机构
设立林长和副林长，组织开展禁牧休
牧等工作。

第十条 县（区）人民政府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
在禁牧休牧区域的主要路口、山口等
地设立标志、标牌、界桩和围栏、围网
等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
或者损毁禁牧休牧标志、标牌、界桩
和围栏、围网等设施。

第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对实行舍饲圈养的养殖户给予粮
食和资金补助，将家畜圈舍设施建设、
饲草料等补助的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
算。具体补贴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合有关
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
草食性牲畜舍饲圈养工作。

第十二条 禁牧休牧区域内的
畜牧从业人员可以优先聘用为森林、
草原管护人员。

第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
实行禁牧休牧的区域和期限内放牧
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林业和草
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放牧，给予警
告，并对牲畜所有者处以每个羊单位
十元罚款。

第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
自移动或者损毁禁牧休牧标志的，由
市、县（区）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恢复禁牧休牧标志，所需费用由
违法者承担。

第十五条 有关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在禁牧休牧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21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

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决定，废止 1999 年 2 月 26 日由大同市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批准的《大同市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后生效。

大 同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告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禁牧
休 牧 条 例 》 的 决 定

大同市禁牧休牧条例

《大 同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废 止
〈大同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
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审议通过，已经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批准，现予公布。决定自公布之

日起生效。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 8月 2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通
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大同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
予以批准。

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决定，废止 2008 年 4 月 25 日由大同市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
过，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批准的《大同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后生效。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1年 4月 28日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21年 7月 29日山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大 同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废 止
〈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决定》，已由大同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审议通过，已经山西省第十
三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批准，现予公布。决定自公布之日

起生效。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 8月 2日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通
过 的《大 同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废 止

〈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21年 7月 29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决定，废止 2005 年 2 月 25 日由大同市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通过，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六次会议批准的《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后生效。

（2021年 4月 28日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21年 7月 29日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决定

《大 同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废 止
〈大同市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大
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

次 会 议 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 审 议 通 过 ，已 经 山 西 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 批 准 ，现 予 公 布 。 决 定 自 公 布

之日起生效。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 8月 2日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通
过 的《大 同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废 止

〈大同市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予
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21年 7月 29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21年 7月 29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21年 4月 28日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21年7月29日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2021年 7月 29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1年 4月 28日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21年 7月 29日山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